
摘 要  

1 .  二 零 零 六 年 年 中 ， 政 府 展 開 規 模 龐 大 及 全 面 重 寫 《 公 司 條 例 》

的 工 作 。 透 過 更 新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及 使 之 現 代 化 ， 我 們 務 求 使

《 公 司 條 例 》 更 便 於 使 用 ， 方 便 營 商 ， 從 而 進 一 步 提 升 香 港 作

為 主 要 國 際 商 業 和 金 融 中 心 的 竸 爭 力 及 吸 引 力 。  

2 . 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進 行 了 三 次 公 眾 諮 詢 ， 就 幾 個

較 複 雜 的 課 題 徵 詢 意 見 。 因 應 先 前 收 到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擬 訂 了

《 公 司 條 例 》 條 款 擬 稿 ， 分 兩 期 進 一 步 諮 詢 公 眾 。 第 一 期 涵 蓋

第 1 至 第 2 部 、 第 10 至 第 12 部 及 第 14 至 第 18 部 。 將 於 二 零

一 零 年 第 一 季 展 開 的 第 二 期 諮 詢 ， 將 涵 蓋 第 3 至 第 9 部 、 第

13 部 及 第 19 至 第 20 部 。 本 諮 詢 文 件 ：  

 ( a )  概 述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所 載 的 主 要 修 例 建 議 ；  

 ( b )  提 出 若 干 諮 詢 議 題 ； 以 及  

 ( c )  包 含 相 關 各 部 擬 稿 的 摘 要 說 明 。  

加 強 企 業 管 治  (第 二 章 )  

3 .  為 使 公 司 運 作 有 更 大 的 透 明 度 和 問 責 性 ， 並 又 同 時 讓 所 有 股 東

有 更 多 機 會 在 掌 握 充 分 資 料 的 情 況 下 參 與 公 司 事 務 ， 我 們 將 會

透 過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把 董 事 須 以 謹 慎 、 技 巧 及 努 力 行 事 的 責

任 編 纂 為 成 文 法 例 ， 又 會 限 制 委 任 法 人 團 體 為 董 事 、 改 善 披 露

公 司 資 料 的 披 露 、 加 強 核 數 師 的 權 利 、 提 高 股 東 在 決 策 過 程 中

的 參 與 程 度 ， 以 及 加 強 對 股 東 的 保 障 。  

確 保 規 管 更 為 妥 善  (第 三 章 )  

4 .  為 確 保 規 管 制 度 有 效 和 便 利 營 商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公 司 成 立 及 名 稱

註 冊 程 序 、 提 交 資 料 存 檔 及 押 記 的 登 記 等 方 面 ， 藉 《 公 司 條 例

草 案 》 作 出 多 項 改 善 。 這 些 改 善 措 施 很 多 會 把 重 點 放 在 鼓 勵 利

用 新 形 式 的 電 子 通 訊 。 我 們 也 會 賦 權 處 長 對 “ 影 子 公 司 ＂ 採 取

行 動 及 從 公 司 獲 取 更 多 資 訊 ， 以 改 善 執 法 成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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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便 營 商  (第 四 章 )  

5 .  我 們 將 會 使 中 小 企 獲 准 遵 從 簡 化 的 會 計 和 匯 報 規 定 ， 從 而 節 省

遵 從 和 營 商 成 本 。 我 們 亦 會 讓 公 司 在 取 得 所 有 成 員 同 意 的 情 況

下 無 須 舉 行 周 年 大 會 ， 以 及 簡 化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內 一 些 複 雜 的 規

則 ， 例 如 資 本 保 存 規 則 。 另 外 ， 我 們 會 推 出 較 法 院 程 序 便 宜 和

省 時 的 其 他 方 法 去 處 理 一 些 較 簡 單 的 個 案 ， 例 如 就 集 團 內 部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之 間 的 合 併 引 入 法 定 合 併 程 序 。 這 些 可 供 選 擇 的 程

序 應 有 助 節 省 成 本 和 時 間 。  

使 法 例 現 代 化  (第 五 章 )  

6 . 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的 部 分 條 文 ， 建 基 於 一 些 不 再 符 合 現 代 商 業 需 要

的 舊 概 念 ， 例 如 假 定 公 司 與 其 成 員 之 間 以 書 面 方 式 通 訊 ； 我 們

將 會 更 新 此 等 條 文 。 我 們 亦 會 廢 除 一 些 不 再 有 用 的 過 時 概 念  
( 例 如 股 份 面 值 ) 及 更 新 用 詞 ， 以 及 重 新 排 列 部 分 條 文 使 其 先 後

次 序 更 為 符 合 邏 輯 及 更 便 於 使 用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提 出 技 術 性 修

訂 ， 以 建 立 有 助 進 行 無 紙 化 交 易 的 架 構 。  

諮 詢 議 題  

7 .  我 們 歡 迎 公 眾 就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 所 有 條 款 擬 提 出 意 見 。 此

外 ， 我 們 亦 提 出 若 干 特 定 議 題 ， 期 望 聽 取 公 眾 意 見 ：  

( a )  公 司 成 員 或 債 權 人 通 過 妥 協 或 債 務 償 還 安 排 計 劃 時 所 採 用

的 “ 人 數 驗 證 ＂ 應 予 以 保 留 或 廢 除  (第 六 章 )；  

( b )  董 事 的 住 址 及 董 事 和 秘 書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 碼 應 否 繼 續 在

公 眾 登 記 冊 上 披 露  (第 七 章 )；  

( c )  就 規 管 董 事 公 平 交 易 的 條 文 而 言 ， 應 否 對 與 公 眾 公 司 或 上

市 公 司 有 聯 繫 的 私 人 公 司 施 以 較 嚴 格 的 規 管 ， 即 與 對 待 公

眾 公 司 相 類 似  (第 八 章 )； 以 及  

( d )  普 通 法 衍 生 訴 訟 應 否 予 以 廢 除  (第 九 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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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來 工 作  

8 .  本 諮 詢 將 會 直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為 止 。 涵 蓋 《 公 司 條 例

草 案 》 其 他 各 部 擬 稿 的 第 二 期 諮 詢 ，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初 展

開 。 我 們 希 望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第 二 及 第 三 季 分 別 就 兩 期 諮 詢 發 表

諮 詢 總 結 。 我 們 將 會 参 考 所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見 ， 進 一 步 修 訂 《 公

司 條 例 草 案 》 ， 然 後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底 前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《 公 司

條 例 草 案 》 。  

 

-  4  -  

 




